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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记者：校园欺凌有何长期危害性？
邵守刚：我国应急管理协会曾发布的调查

数据，25.8%的学生遭遇过校园欺凌。现行9年
制义务教育，对问题学生不能开除、没有专门学
校接纳，导致问题学生和家长无所敬畏。欺凌
者得不到及时矫正，成年后犯罪的几率远远高
于正常孩子，受欺凌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及时的
救济，心理伤害的阴影往往伴随终生，对如何与
他人维系稳定关系心存恐惧。所以，做好预防、
端口前移，至关重要。

记者：我国对学生欺凌行为立法情况如何？
邵守刚：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针对学

生欺凌防治的专门性立法。现行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家庭教育
促进法》只有几个条款涉及到学生欺凌问题。
部门规章的制定要追溯到2017年教育部等十
一部门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
方案》的通知。

但现有法律条款和规章若能落到实处，也
能对预防校园欺凌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预防学生欺凌，要避免怎样的误区？
邵守刚：现行法规明确要求加强对教师和

学生防止欺凌的教育，现实情况往往偏重对学
生的教育而忽略对老师的指导。预防、识别、处
置、救济和矫正，学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让老师知道如何实际操作，
并加强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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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虽违法却难全部“法办”
家庭、学校、社会齐发力预防校园欺凌 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据最高检发布消息，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批准逮捕2.7万人，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比数据更直观
的是案例，2019年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案，2022年重庆15岁少年刺死同学获刑15年，2024年3月河北邯郸3名初中生杀害同学……
未成年人犯罪的性质、手段和低龄化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近日表示，积极协调推动专门学校建设，健全罪错未成年
人分级干预机制，加大教育矫治力度，携手各方坚决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案例
未成年人犯罪被追刑责

即墨区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西装暴徒”恶势力团
伙犯罪案件。未成年人于某纠集二十余名社会闲散人
员成立“西装暴徒”组织，通过拍摄短视频，公然宣扬暴
力，购买砍刀、消防斧、钢管等器械，并组织成员以暴
力、威胁手段，在其住处周边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实施寻衅滋事犯罪五起；逞强争霸，实施聚众斗殴犯罪
四起，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恶势力。经法院
审判，于某等人被以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
责任，其中于某作为纠集者被判有期徒刑9年。

青岛市中院少年审判庭法官助理李林蔚表示：“该
案较为典型，未成年犯罪有多个特征：一是暴力化，未
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犯罪时呈现暴力化倾向，抢
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
高发领域。二是团伙化，从作案形式看，未成年人共同
作案、结伙作案的特征较为明显。三是低学历化，从教
育程度上看，未成年人罪犯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普遍
缺乏谋生技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容易走上犯罪道
路。同时，受互联网、网络游戏中不良因素影响，部分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模仿特征。”

法律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为回应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低龄化的现象，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正案（十一）将犯
故意杀人罪等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从
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后，并非一
概追诉，而是设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限制条款，
一方面惩罚犯罪分子维护正义，另一方面不让年龄成
为免于刑罚的例外，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贾占旭表示，虽然降
低刑事责任年龄，为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留出处罚空间，
但对未成年人的处罚依然整体宽宥，这背后的司法理
念仍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现实
校园欺凌想要取证不容易

校园欺凌与未成年人犯罪如影随形，严重的、触犯
刑法的校园欺凌就是未成年人犯罪。但更多校园欺凌
是“冰山一角”下看不见的部分，虽然违法，想依法办事
却不容易。

“孩子上初二的时候，他从家里偷钱，被他奶奶发
现。追问得知，班里有个孩子经常跟他要钱，威胁不给
就揍他，敢告诉家长老师就揍得更狠。”城阳区基层法
律工作者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找到学校和对方家长，最
终以对方致歉方式解决。张女士在派出所从事警调联
动工作，在她看来，校园欺凌不是个例。近年来，她处

理过多例遭受欺凌的学生家长报案。其中一例是初中
生放假期间把一名经常被欺凌的女同学约出来，怕被
人发现，七八个少年把她拖到卫生间殴打，女生家长事
后发现报警。一例是职高生威胁初中生多次索要钱
财，并鼓动他回家偷黄金首饰，职高生拿到黄金首饰，
兑成现金 4000 多元挥霍一空。这两例校园欺凌事件
均以双方和解结案。

校园欺凌自带“灰色”。张女士表示：“认定违法行
为要讲证据，而校园里威胁、恐吓、打骂等欺凌行为想
要留下证据不容易，家长就算到公安机关报案，往往也
是以对欺凌者批评教育为主要解决办法。”如何预防
校园欺凌，让孩子生活在晴朗的蓝天下，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多方共同发力。

共建
多方发力预防校园欺凌

“西装暴徒”案办案法官张豪杰对犯罪嫌疑人家长
说：“你们的孩子今天坐在被告席上，你们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需要深刻检讨反省自己在管教孩子方面存在
的失误和不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的溺爱或
者缺爱，缺乏良好的沟通交流，缺乏正确的引导，孩子
很容易误入歧途。”

预防校园欺凌，家庭应该怎么做？山东创凡律师事
务所主任王琎表示：“家庭首先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
育和法治教育，使孩子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其次要学会
观察孩子的情绪细微变化，多与孩子分享交流，一旦发
现孩子遭受校园欺凌，绝不能当小事置若罔闻，及时维
护孩子的自身权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力量和关爱。”

孩子遭遇校园欺凌该如何应对？“首先要保持镇
静，通过策略性谈话摆脱困境。如果难以摆脱，应想尽
办法寻求外界力量的帮助。孩子在遭受校园欺凌时，
一定要及时告诉家长和老师，千万不要选择沉默。”王
琎表示。

司法机关正在不遗余力推进法治进校园，公检法
机关工作人员走进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法学教育和
法律工作者担任法治辅导员，加强中小学法治力量。
李林蔚表示：“通过‘开学第一课’，用真实的案例告诉
同学们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的违法成本、遇到校
园欺凌应该怎么做、鼓励同学们共同抵制校园欺凌，并
以案释法对欺凌者形成震慑。”

李林蔚对记者说：“预防校园欺凌，需要家、校、社
会协同配合，学校要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老师要及时制
止暴力行为，并将有关情况报告至公安机关。学校要
关注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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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院少年审判庭法官助理李林蔚。

高广鹤法官讲授《家庭学校应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防线》（青岛市妇联供图）

多年来，邵守刚一直从事预防校园欺凌公益事业。


